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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论与描述性法哲学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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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德雷·马默（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的新著《法哲学》是近年来英美法理学界的一部杰作。整

本书围绕当代英美法理学两大核心议题———法律性质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展开论述，作者马默在两大

议题上均持严格的分离观：法律性质问题上采取还原论立场，方法论问题上固守描述性法哲学，两者

融贯相连。经过重述和检讨，本文认为马默在上述两个议题上较前人的观点确有进步和创造性，值得

认真审视。但本文也批判性地指出：首先，在检视承认规则的争议和法律规范性与权威的关系时，我

们发现法律效力并不能完全还原为社会事实。其次，法律性质问题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如马默

想象得那样紧密。最后，描述性法哲学也并不能完全承载法哲学的目的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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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前不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法哲学》（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狅犳犔犪狑，２０１１）
〔１〕一书，虽说主要面

向的是学生和一些想了解当代法哲学讨论主题的初学者，但它绝不是那种评介性、思想史性的教

材，而是一本精于论证、富有独创性的专著。此书廓清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英美法哲学思想史

上的许多争议，批判性地继承了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和拉兹等法律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并

对德沃金等非法律实证主义者做出了严肃的批判。就任何对当代法哲学讨论主题感兴趣的人而

言，这绝对是一本少有的佳作，殊堪关注。

作者安德瑞·马默（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是当今英语学界重要的法哲学家，牛津大学博士。他曾

就职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后转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小莫里斯·琼斯法学和哲学教

授、法学和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并且还是国际著名期刊《伦理学与社会哲学杂志》（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犈狋犺犻犮狊牔犛狅犮犻犪犾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的主编。而就在２０１５年夏天，马默加盟到了康奈尔大学，担任哲学

院和法学院双聘教授。其治学广博，著述颇丰，除了本文将要评议的《法哲学》一书外，还著有犜犺犲

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狅犳犔犪狑（２０１４）、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狊牶犉狉狅犿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狋狅犔犪狑（２００９）、犔犪狑犻狀狋犺犲犃犵犲

狅犳犘犾狌狉犪犾犻狊犿（２００７）、犘狅狊犻狋犻狏犲犔犪狑犪狀犱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犞犪犾狌犲狊（２００１）、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犔犲犵犪犾

犜犺犲狅狉狔（２００５，１９９２）等。
〔２〕

《法哲学》一书篇幅精短，共一百五十多页，包括导论和六个章节。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作者界定了全书讨论的两个主题：法律性质的实质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并简要呈现了全书论证结构。第二部分包括前四章，是对法律性质实质内容的讨论。其中，第

一章到第三章是作者理论的建构性部分，第四章则是对理论对手（主要是德沃金）的批评和驳

斥。第三部分是第五章，致力于法哲学方法论议题的探讨。第六章论述了语言和解释在理解法

律性质中的作用，兼有实质性和方法论上的贡献，所以其内容可以分别归属到第二、第三部分

中去。

作为一篇书评，本文自然无法全面介绍和评论此书，只能择其核心观点和论证加以阐述与评

议。〔３〕故将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法哲学》一书所讨论的问题与方法；第二部

分、第三部分将分别围绕作者提出的还原论和描述性法哲学展开评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一、《法哲学》的问题与方法

阅读一本学术著作，首先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找出作者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如果我

们清楚了困扰作者的问题，特别是问题的难点，并熟悉了作者的解决方法，那么不仅会极大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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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狅犳犔犪狑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中译本见［美］安

德瑞·马默：《法哲学》，孙海波、王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除《法哲学》一书外，马默教授的多部专（编）著都已有中译本面世，参见［美］安德雷·马默主编：《法律

与解释》，张卓明、徐宗立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美］安德瑞·马默：《解释与法律理论》，程朝阳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美］安德瑞·马默：《社会惯习：从语言到法律》，程朝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

对《法哲学》一书更为详细和全面的解读，可参见袁野：《为排他性实证主义辩护———读安德雷·马默

〈法哲学〉》，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辑。



我们理解本书，也会促进我们对它的进一步评议和检视。一般而言，一本好的著作都会在其导论

中将他的问题与方法呈现出来，《法哲学》亦不例外。下面就让我们从这本书的导论着手，找出作

者的问题与方法。

虽然《法哲学》一书讨论的是一般的、抽象的哲学问题，但马默教授精心挑选了一个简单的实

例引出了他的问题。２００８年夏季，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大量的电子路标：“请使用免

提电话，７月１日，这是法律的规定。”（页１）〔４〕我们都知道，路标本身当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却在

警示着司机：这些是法律。马默认为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它传达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一

个是描述性的，一个是规范性的。（页１）描述性的是指，路标告诉了我们在某个时间点加州萨克拉

门托发生了一些事情，表决通过了某些法律；规范性的是指，这些法律要求我们以规定的某种方式

行事：当我们在驾车时有义务使用免提电话。且上述两种信息有着因果联系，后者的义务缘于前

者的立法事实。

马默接着写道：“当我们思考路标传达出来的双重信息时，法哲学的问题就出现了。”（页１）总

体而言，法律具有两个本质特征：描述性和规范性。所谓的描述性是指法律的存在意味着在特定

的时间、地点产生了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法律是人类创造的产物；而规范性是指法律是指引、

规范人类行动的，它能够给予我们行动的理由，我们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熟悉“休谟问题”

的人自然会问：为什么人类特定行为这样的事实就能够产生一种规范性的、应当的效果呢？我们

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法律性质（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ｗ）问题。

法哲学家们将法律性质难题又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合法性或法律的效力（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ｏｒｌｅｇ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问题，另一个是法律规范性概念（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问题，且二者存在着一

定的关联。（页２～３）合法性问题主要是指要使得一条法律有效，满足的一般条件是什么，也即合

法性判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答案：第一种是法律实证主义。他们认

为法律的有效性全部由社会事实决定。第二种方案是自然法理论。其主张社会事实只是必要性

条件，还要加上最低限度的道德内容才算充分的合法性判准。最后一种方案来自德沃金和包容性

法律实证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部分法律是由社会事实决定，还有部分法律是由道德内容决定。

事实上，第二种方案在当代已经几乎没有支持者，最主要的竞争就在于实证主义与德沃金之间的

分野。根据马默的总结，以上诸种方案的争议焦点，无非在于是否存在将合法性判准与法律内容

相分离的可能性。（页５）

所谓法律规范性的概念问题，即法律提供的行动理由之性质是什么？它完全是道德理由的投

射，还是特定条件下的道德义务？抑或只是对法律不利后果的一种预测而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

答，马默坦言不能归纳为几个具体的学派，但是它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

我们认为合法性判准可以与法律内容相分离，而仅由社会事实构成，那么自然就会倾向于认为法

律规范性与道德无关；一旦我们认为合法性判准不能与其内容相分离，自然就比较认可法律提供

的行动理由类似于道德理由。

马默认为，法律性质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当代法哲学另一个中心议题：法哲学性质（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问题，且法律性质问题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哲学性质的判断。如前文

所述，法律本身具备两个一般性特征：描述性和规范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种道德中立的

和描述性的方式将这个特征给阐释、鉴别出来？部分学者认为可以，部分学者则否定了这样的看

法。他们认为阐释法律的一般性质时必然要涉及道德或评价性内容，法哲学的描述性与评价性不

·０８·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４〕 为方便读者查阅，文中所注页码均以中文版为准，在必要的地方我会根据原文修正译文。



可分离。如果我们把关于法律性质问题的争论称为实质争论，那么这场关于法哲学本身性质的争

论，就可以称为方法论争论。一般而言，对实质问题持分离观点的人，自然倾向于支持方法论上的

分离观；对实质问题持非分离观的则比较认可方法论上的非分离观。

这本《法哲学》就以上述两大问题为主线依次展开，马默本人持有方法论和实质问题的双重分

离观。他在法律效力问题上提出的是一种还原主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方法，〔５〕主张法律效力的来

源最终可以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社会事实。而且他还主张，这种还原论与其在法律规范性的概念

和法哲学方法论两个问题上的观点保持融贯和一致。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中，我们将依次检视马

默对实质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论述是否可靠。每一部分的内容都将遵循先介绍再评议的逻辑顺

序，评议部分较侧重于对论证策略的检讨。

二、一种彻底的还原论是否可能？

（一）反还原论的失败

马默的论证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近乎思想史的论说方式，不断从前辈的理论启发中慢慢

将自己的主张呈现出来。他选取了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作为自己的起点。虽然凯尔森公开反

对将法律还原为道德或社会事实，但实际上凯尔森秉持的恰恰就是还原论。凯尔森认为法律的性

质不同于道德和社会科学，法律效力的来源也只能在法律内部解决。因此他预设了基础规范（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ｎｏｒｍ）这个概念来回答法律效力问题：一条法律的效力可以逐级上溯，从低级规范到高级规

范、宪法，直至基础规范———人们假设一个人应当像制定第一个宪法的那个人或那些个人所命令

的那样行为。〔６〕那么基础规范的效力又如何解释呢？凯尔森的回答是基础规范源于它的实效，

即它事实上被某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践行、遵循，依赖于大多数人的行动、信念和态度。（页２１）对

于那些不接受基础规范的人而言（如无政府主义者），法律对他们是无效的，这就类似于宗教信仰

和道德规范的效力一样，对于不接受的人而言它们就是无效的。由此我们看到，凯尔森在坚持反

还原论的同时，又走向了相对主义。

马默认为，正是因为凯尔森试图将这两种观点统合于一身，才导致了他的失败。根据凯

尔森的反还原论，法律效力的最终来源是假设的基础规范，但基础规范的效力却取决于它的

实效：事实上被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民众所实践和遵守。这种对基础规范的相对主义解释与

他自己的反还原论并不一致，因为既然基础规范的效力依赖于人们的实践，那么法律的效力

归根结底仍旧是追溯到了社会事实（人们的实践、信念和态度）。在马默看来，“与其盼望达到

的目的相反，凯尔森关于法律效力的来源理论实质是一种还原论解释”。（页２９）且他的这种

相对主义的还原论，也无法澄清法律规范性的概念。在导论中我们看到，法律规范性在于提

供一种义务性行动理由，但法律所提供的行动理由与道德、宗教提供的理由有何差异，凯尔森

却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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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还原主义，也即还原论（亦有学者认为可翻译为化约论），主要被用于哲学领域，其基本思想认为复杂的

系统、事物、现象可以根据另外一些更为基础的范畴来加以解释和描述。参见前注〔１〕，安德瑞·马默书，第１２页，

以及译者注。事实上，作者在书中提及了两种还原论，一种是上述意义上的还原论，另一种还原论指“致力于将一

种理论还原为另外一种理论”，可称之为还原性替代理论。后一种还原论在凯尔森和作者看来，对于法哲学而言并

不适用。参见前注〔１〕，安德瑞·马默书，第３０～３５页。所以，本文的还原论都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１页。



哈特从凯尔森理论的失败中汲取了很大的教训，其主要的观点在《法律的概念》这本２０世纪

最伟大的法理学著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马默精到地指出，哈特继承了凯尔森的规范性分析框

架，并明确地为法律效力问题提供了一种彻底的还原论解释。这种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继承于奥斯

丁，不过哈特摒弃了他的理论基石———主权者命令，而是替换为了社会规则理论。（页５１）奥斯丁

提出的主权者命令缺陷很多，其中最致命的在于它无法呈现出一个规则的观念。〔７〕哈特认为，法

律作为一种规则，它不仅有奥斯丁所说的习惯服从这样的外在面向，而且还有主动接受规则，将其

作为自己行动指引的内在面向。所以，哈特认为将法律的效力还原为主权者 习惯性服从这样的

事实是错误的，应该替代为社会规则。

根据哈特的分析，法律是两种规则组成的体系：一种被称为初级规则，即义务性规则；另一种

是次级规则，包括裁判规则、改变规则和承认规则。其中，承认规则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因为

它将最终决定某个规则是否为法律规则。而承认规则的性质是社会规则，它的存在不仅意味着社

会大多数成员一致遵循规则Ｒ，而且这些成员将规则Ｒ主动当作自己的行动理由，并且以此判断

和批评别人的行动。（页５４～５５）所以，法律的效力来源就被还原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行动、信念

和态度，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和识别的社会事实。哈特虽同情但不同意凯尔森预设所谓的基础规

范，因为它在事实上就被社会成员所实践和遵循着。（页５８）换言之，社会规则的功能同基础规范

是一样的，但二者性质不同，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后者是多余的预设。

（二）权威与构成性惯习

不过，马默认为，哈特的理论并非完美。“某种迹象表明，对使得规则遵守的观念变得合理或

可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遵守规则的理由问题，哈特并未提供一种解释。”（页５９）遵守规则的理由

是义务性的，对这种义务性的来源哈特是沉默的，或者说是开放的，他认为这已经属于道德 政治

哲学问题，不在他所秉持的描述性法哲学范围内。但马默认为，这个回答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如约

瑟夫·拉兹所言：法律的一个本质面向在于，它总是宣称一个正当权威。〔８〕当法律对我们提出某

些要求，如纳税、罚款、禁止毁坏公共财物等，都在以一种权威性的方式来表示。而这就是法律规

定旨在创设义务的意义所在。这些规定以正当的政治权威的宣称为根据。（页６１）如果我们想要

准确理解法律的效力来源和法律规范性的概念，就必须要严肃对待法律的权威性本质，从拉兹那

里汲取理论养分。

如何修正哈特的理论，将拉兹的洞见吸纳进来，呈现一个更加完善的实证主义方案，成了马默

构建自己理论的目标。他将其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讨论拉兹的实践权威理论及其在法律

规范性概念上的解决方案；另一个部分是进一步修正哈特的社会规则理论，提出自己的构成性惯

习（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马默认为，只有将权威理论和构成性惯习二者融合，才能给法律的性

质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解释。下面先探讨拉兹的权威理论。

当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做某事时，它实际上传达了双重信息：第一，你应当这么做；第二，你这么

做是因为法律这么说的。从第二点可以看到，法律给出的行动理由是与身份相关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不过，法律理由还不仅仅如此，它还是一种义务性的理由，意味着你不得不这么做，具有

实践上的必然性意涵。在拉兹看来，法律作为这样一种权威性指令，它的合理性在于其服务功能：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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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详细的批评参见前注〔１〕，安德瑞·马默书，第３８～５１页。［英］Ｈ．Ｌ．Ａ．哈特：《法律的概念》，许

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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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兹：《权威、法律和道德》，刘叶深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让行动者更好地遵从理由，这就是通常证立命题（简称ＮＪＴ）的内涵。〔９〕 虽然很多批评者认为

ＮＪＴ并不足以将法律权威给出的理由和其他与身份相关的理由区分开，〔１０〕但是我们只要做出一

点限制即可：ＮＪＴ只适用于促进行动者遵循义务性理由。我们应当按照法律要求的那样行动，就

是因为法律权威的服务性功能。虽然这并不能给法律权威的正当性提供一个完整辩护，但是“至

少为是什么使得对法律指令的遵守不仅合理而又义不容辞提供了一种核心理念”。（页７０）

马默认为，如果以上论述可靠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它去解释法律的性质和它的规范性特征。

第一，法律的权威性特征意味着法律基本上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发出的行动指令。第二，法

律的规范性与道德规范性存在差异，也存在联系。从前文凯尔森的论述来看，他认为二者并无差

异，法律规范性与道德规范性内涵上相同，只是各自的基础规范不一样而已。从哈特的论述来看，

二者截然不同。法律最后被还原为了社会规则，一种完全不同于道德的社会实践。所以法律规范

性与道德规范性内涵并无关系。然而，如果我们从拉兹的权威理论来看，以上两位学者都错失了

一些重要的东西。即使哈特将法律还原为人们的行为、信念和态度，我们仍旧需要去说明使得人

们赋予法律指令一种“应当”信念还需要什么。在拉兹看来，权威就可以提供这样的解释框架：一

种权威之正当性的一般条件，提供了连接一个“法律应当”与一个“道德应当”的框架。如果法律对

正当性权威的宣称能够获得道德上的证明，那么这一法律在道德上就是有约束力的。（页７５～７６）

凯尔森认为，法律应当与道德应当是一回事，只是立场不同。这也错了，因为：首先，道德应当无法

包含权威性特征；其次，法律应当本质上是身份相关的，独立于内容的，而道德理由恰恰取决于内

容上的正确性。

那么，法律权威由什么构成，谁才算做法律权威呢？这就要诉诸构成性惯习理论。细心的读

者会发现，哈特似乎给出了答案，肯定是承认规则决定了权威以及权威的构成。不过，我们也已指

出，哈特并没有解决法官服从承认规则的义务来源问题。在《法律的概念》后记中，哈特提出了一

种惯习主义的解释，认为承认规则是一种解决社会合作问题的惯习。马默认为基于社会合作解释

惯习过于狭隘，他提出了更一般性的解释方案。任何一个社会惯习，都具备两个特征：（１）它的产

生是任意的（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对于达成同一个目的而言，肯定还存在其他与之相竞争的惯习；（２）社会

惯习必然是被实际遵守的，不存在没有实效的惯习，且一部分人遵守惯习Ｒ必然依赖另一部分人

也遵守。如果我们将社会惯习仅仅理解为解决社会合作，那么就无法解释人们（特别是法官）服从

承认规则的义务。因为在法官们需要合作之前，必须存在一些规则来识别法官们的制度角色。所

以，马默认为我们要转换一个视角，将承认规则这个惯习理解成是构成性惯习，如此就能够解释承

认规则的义务性问题了：就像象棋规则决定什么是象棋实践一样，承认规则决定了什么是法律实

践。它具有双重功能：“它们既决定了什么构成了这个实践，又规定了这种实践之内的一些行为模

式。”（页８５）法官适用承认规则的义务就像象棋游戏的棋手移动棋子的义务一样，是由事先的象棋

规则设定好了的。至于法官或者其他人是否有义务参与进法律实践，那个是外部义务（理由）问

题，它们的规范性不能够由构成法律实践的承认规则本身来回答，而是道德 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

·３８·

叶会成：还原论与描述性法哲学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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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常证立命题的详细论述，参见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５３ ５７．

如朋友有时候也可以提供身份相关的理由，比如说我的某个朋友让我帮他取一个快递，我答应他的请

求，就去做了。那么，我去取快递的原因就在于这是我朋友的请求，而不是取快递这件事本身。对拉兹权威理论的

批评，可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ｃｔｉｎｇ”，ｉｎＤ．ＳｏｂｅｌａｎｄＳ．Ｗａｌｌ

（ｅｄｓ．），犚犲犪狊狅狀狊犳狅狉犃犮狋犻狅狀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ＳｃｏｔｔＨｅｒｓｈｏｖｉｔｚ，“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１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Ｉｍ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１）．



问题。

于是，马默将自己的主张总结为以下两个命题：“（１）在每一个拥有有效法律体系的社会中，存

在着一些社会惯习，它们决定了在该社会中何者可以被视作法律权威以及其权威是如何运用的。

（２）法律规范是由法律权威所发布的指令或指示所组成的———那些权威本身是由（１）中的社会惯

习所鉴别或确立的。”（页８７）

（三）彻底的还原论？

马默在导论中坦言，他并不打算事无巨细，覆盖所有法哲学问题，而是“为某种特定的立场辩

护”。（页１１）这种立场，基本可以解读为一种强烈分离观的排他性实证主义主张。〔１１〕 坦率地说，

在全书的论证中，马默也是竭尽全力捍卫他的双重分离观。其中，论证的重要利器便是统筹全书

的还原论。还原论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他在方法论问题上的立场。

还原论作为法哲学方法论的鲜明提出，应当是马默的学术贡献。早期法律实证主义者奥斯

丁、凯尔森，以及当代的哈特可能都在有意运用这一方法，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正式术语表达出

来。而马默不仅将其旗帜鲜明地高高竖起，还将它运用得更为彻底，在哈特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

步。因为哈特将承认规则界定为合作性惯习，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法律的规范性问题。马默将承认

规则的惯习性质细化为了构成性惯习，在逻辑上将法律性质彻底转换为了社会事实，夯实和坚固

了实证主义基本命题。如果这种彻底的还原论真能经得住考验，那必将为实证主义赢得更多青

睐，给诸如德沃金等非实证主义者沉重打击。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还原论并非没有问题，它

仍旧遭遇了一些挑战。

（１）承认规则的争议

在马默看来，法律全部是由权威性指令构成，法律效力的最终来源都是建立在承认规则这样

的社会事实基础之上。但一如德沃金等学者批评的那样，法官们经常会就何者是法律发生分歧，

也会就承认规则本身的内容发生争议，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承认规则。硬要坚持这样的观点，

将会是毫无意义的。〔１２〕针对这样的指责，马默给出了有力的回应，认为德沃金的批评有失偏颇：

因为法官作为制度参与者的地位同样是由他们声称产生分歧的规则所确立的，法官的权力和地位

也是由承认规则所确立的。在法官们对任何法律问题（包括承认规则）产生分歧之前，至少对于构

成法官角色的承认规则是没有分歧的。（页７９）而且，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某些承认规则，如国会制

定的规则就是法律，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这些论据都在表明，的确存在承认规则。

为此，马默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着墨甚多。但马默的这些回应和讨论，都在表明同一个立场：

“想要说明不存在承认规则，德沃金就必须说明，法官对合法性判准所产生的分歧并不仅仅处于司

法裁判的边缘地带（ｍａｒｇｉｎｓ），而是一直贯穿于整个核心区域。”（页７９）这种立场类似于布莱恩·

莱特（ＢｒａｉｎＬｅｉｔｅｒ）所持有的观点，即在一个运行的法律体系中，法律官员们对于法律的识别和法

律效力的标准存在着高度的共识，只存在极少数的争议情形。〔１３〕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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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默对于将他的立场理解为捍卫排他性实证主义并不满意，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Ｌａｗ：ＲｅｐｌｙｔｏＣｒｉｔｉｃｓ”，１０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０１４）．不过本文倒也无意于强贴标签，只是鉴于

理解学术史的便利。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犔犪狑狊犈犿狆犻狉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Ｃｈａｐ１．亦可参见中译本：［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台北时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一章；［美］罗

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４～１６５、２１４～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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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确实，德沃金的没有任何承认规则存在的主张过于激进，但是马默的回应可能也没有消除对

他理论提出批评的根源。法官们对于构成自身角色的承认规则没有争议。某些承认规则具有高

度的认同性，因此也不存在争议。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起码我们会对某些承认规则发生

分歧，马默显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意图。一旦我们对某些承认规则的内容产生分歧，德

沃金的某些主张就有机可乘：这些分歧必然需要诉诸解释，诉诸一些评价性的考量，而这些评价性

的考量是不能被还原为类似惯习这样的社会事实的。

申言之，马默的回应并不能完全弥合他的理论裂缝，而这个裂缝恰恰会直接关系到还原论能

否成立。我们可以同意马默的回应，承认不论是承认规则的争议还是法律解释现象，它们都是法

律实践中的边缘或极少数情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何者是法律、法律的确切标准并无分歧，

法官在裁判中也都能达成一致。但这仍旧意味着，在法律实践的边缘地带，我们会对承认规则的

内容发生争议，那么这时候在确定某个规则是否构成法律时，我们需要诉诸评价性考量。尽管很

少出现，但这些偶尔的评价性考量是不能够被还原为社会事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马默所坚持

的还原论就无法彻底和稳固，始终有部分的法律是社会事实无法包容进去的。

马默可能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论，仍会试图在自己理论内部消化这些批评。我们可以借

助罗宾·卡尔（ＲｏｂｉｎＫａｒ）教授的观点，为他设置两条可能的回应路线。〔１４〕 第一种回应是，马默

可以说尽管我们的法律实践看上去是那样，但我们确实可以将法律实践彻底还原为社会事实。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进一步在《法哲学》中补充一些让我们接受这个结论的规范性理由。但马

默在第五章里所持的方法论上的观点却不能让他轻易采取这种回应方案。第五章中，马默驳斥了

各种版本的规范性法哲学，为自己的描述性法哲学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一旦马默为法律性质理

论提供一种规范性理由，那么这将与其在方法论上的立场产生矛盾。即使他后退一步，放弃在方

法论上的立场，也仍旧要对这种规范性理由给出合理的说明。

另一种可能的回应是，马默并不需要将上述对承认规则本身的分歧看作是边缘现象。相反，

这些分歧表明，此时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法律，它要求法官们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做出裁判。因

为在马默看来，承认规则作为一种社会惯习，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条件是必须得到多数人的遵循。

而在这种分歧激烈的情形下，显然不存在一个高度的共识，达不到一种多数人的遵循。因此，这个

时候并不存在承认规则，也不存在真正的法律。不过，我们在《法哲学》中看不出马默会持有这样

的观点，倒是其他的排他性实证主义者，如拉兹、夏皮罗，提供了相关的论证。而且，这些论证都要

依赖关于法律权威的性质、法律的独立实践指导功能等富有争议的观点。而马默这本《法哲学》一

个很明显的论证优势，就在于不需要触及这些争议。所以，这种回应路线可能并不理想。

上述设想的两种回应路线，可能并没有穷尽马默潜在的应对策略。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马默所主张的彻底还原论遭遇了一些困境，这些困境可能需要他补充或者修正一些原有观点。而

且，下面我们会看到，还原论的难题可能还不仅于此。

（２）正当权威与法律的规范性

马默的还原论结合了拉兹的实践权威理论和哈特的承认规则，试图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规

范性问题全部还原为社会事实，融贯地解决二者。这应该说是马默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亮点，是

能够超出前人理论的关键部分。因为前面我们看到，凯尔森和哈特两人始终没有将法律效力问题

和法律规范性概念一并妥当解决。

如果说马默将承认规则诠释为构成性惯习是解决法律效力难题的钥匙，那么援引拉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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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威理论则是斩除法律规范性这团乱麻的快刀。根据拉兹的看法，法律必须对我们主张一种正

当权威，如果这种正当权威得到道德上的辩护，那么法律对我们就有了道德上的约束力。所以，法

律规范性虽然不等于道德规范性，但是在二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关联。如何使得这种关联成为可

能？拉兹认为就是权威的服务性功能，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理由。马默赞同拉兹这一基本

主张，只不过他将其进一步限缩到了对义务性理由的遵从上。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拉兹理论提供的是一种正当权威理论，属于一种规范性主张。马默继承

了这个规范性主张，用它解释法律的规范性。那么，这就蕴涵了一个潜在的主张，也即对其他法律

权威正当性理论的排斥。对于那些不接受拉兹式的正当权威理论的人而言，马默需要给出一种规

范性理由来回应和驳斥。比如说，某些学者认为法律权威正当性不在于其提供了正确理由的服务

功能，而在于程序上的正当性。那么，马默一旦接受拉兹的正当权威理论，就必然反对以程序来证

成权威的正当性。这肯定是一种规范性主张。

就法律规范性概念来说，这种规范性主张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马默将法律规范性与法

律效力问题的解决捆绑在了一起，试图将二者全部还原为社会事实。如前所述，法律权威角色的

归属及其施行是由构成性惯习这样的社会事实决定的，法律权威的主张最终都被还原为了人们的

意志和行为。但是，正如罗宾·卡尔教授所提出的合理质疑：法律权威的主张是一种规范性主张，

没有理由将附在社会事实上的规范性主张也还原为社会事实。〔１５〕这样的一种“应当”到“是”的推

论必然要面临“休谟问题”的诘难。

三、描述性法哲学与法哲学的目的和界限

我们在第一部分对导论的分析中已经交代，《法哲学》一书处理两个问题：法律性质问题和方

法论问题，后者源于前者的激发。当代法哲学对于方法论的讨论，源于《法律的概念》“后记”的出

版。哈特在文中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己的法律理论是一种描述性的和道德中立的（ｍｏｒａｌｌｙ

ｎｅｕｔｒａｌ）理论。〔１６〕这种描述性的法哲学（法律理论）立场遭到了以德沃金为首的规范性法哲学支

持者的激烈攻击。

马默在书中继承了这一描述性方法论传统，认为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道德或政治判断就能够

将法律的一般性质识别出来。于是，他在全书第五章中回应和驳斥了各种持有规范性法哲学观点

的学者。马默共总结了五个版本，但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对手只有两个，一个是实质规范性实证主

义，一个是德沃金及其衍生观点。针对前者，马默认为它遭遇了“休谟难题”：它从“法律应该是一

个正当的制度”得出了“作为惯习的法律是对法律实践的最佳诠释”这一结论。（页１２６～１２８）后者

比较复杂，他们分别从功能、解释和内在观点三个方向提出了论证，而经过马默的细致检视，三者

都归于失败。

（一）方法与实质：描述性法哲学是必然的吗？

我们现在想要检讨的是在方法论与实质立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因为在第一部分，

我们已经提及，马默认为实质立场与方法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尽管不是一种蕴涵或必然关系。

一般而言，对实质问题持分离观点的人，自然倾向于支持方法论上的分离观；对实质问题持非分离

观的则比较认可方法论上的非分离观。但是，“这两种非分离论观点是否必然彼此相连呢？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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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是这样的话，准确地说它们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是本书不同部分将要着手处理的一个难

题”。（页７～８）我们看到，在书中，马默辩护的实质观点是分离论，即对法律性质持一种排他性实

证主义观点。而依据这一实质观点，马默在方法论上亦持一种分离观，认为法哲学是一种道德中

立的描述性理论，无须诉之于任何道德或政治的规范性判断。

不过，正如某些学者的细致观察，马默并没有在实质与方法之间如何关联这个难题上加以着

墨。并且，马默对实质理论和方法论两者关系的预设可能也并不准确。〔１７〕他认为，在实质理论与

方法论立场之间有着紧张关系，只有保持一致的情形下才能消除这种张力。如要么全部坚持分离

观，要么全部坚持非分离观。典型的代表就是德沃金的立场。他在实质观点和方法论上都秉持非

分离观。但实质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如此吗？并不见得。就当代自然法杰出代表菲

尼斯而言，他在法律性质问题上完全可以赞同实证主义的分离观，但是在法理论性质的方法论立

场上，他却持有非分离论观点。有意思的是，在菲尼斯理论中所体现的实质理论和方法论立场两

者之关系恰恰与马默的预设相反。在菲尼斯看来，法律本身的实证性质使得其能够帮助社群促进

成员的福祉，这个角色是不确定的、富有争议的道德规范所无法替代的。正是这种道德上的必要

性要求我们将法律性质与道德相分离开来，认识到一项法律义务并不必然蕴涵着一项道德义

务。〔１８〕所以，反而是方法论上的非分离观点要求我们在法律性质的实质看法上恪守分离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此提出的质疑并不意在表明马默的立场就是错误的，而是指出他或许

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事实上，马默在第五章方法论的论证中，集中处理了三种规范性法哲学

立场，但并未提及这种类似于菲尼斯的方法论立场与实质观点并未保持一致的观点。我想，其中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马默在导论中就将自然法的实质立场轻易打发，不予考虑（页５）；另一

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马默整本书的最大理论敌手德沃金的主张就是一种双重非分离观，在实质立

场和方法论上保持着“一致性”，而马默恰恰是要推翻这种融贯的观点。

所以，我们看到，法律性质上的实质立场与法理论的方法论立场之间的一致关系可能并不是

必然的。实质立场的分离观可能并不影响在方法论立场持有非分离观点，马默也就不需要因为在

实质立场上的分离观而担忧，认为必须以此为基础在方法论上亦持有分离观。事实上，有论者认

为马默在法律规范性问题上的看法并不能够完全以描述性的分离观达成。〔１９〕一旦实质理论并非

方法论本身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是的话，也并非唯一因素），这就可能要求我们去直接反思法哲学

本身的性质：到底什么样的法哲学才更为妥当。

（二）法哲学的目的与界限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描述性法哲学划定的范围要更为狭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它们不予回

答规范性问题。这一点很明显地体现在了书中对法律规范性问题的处理上。马默认为，承认规则

是一种构成性惯习，它好比象棋规则构成了象棋实践一样，构成性惯习构成了法律实践，也分配了

法官们适用承认规则的义务。但对于法官们以及一般民众为何有理由参与法律实践这样的外部

义务，他则将对其的讨论排除在法哲学的任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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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默在其《实在法与客观价值》一书中业已坦承，法律规范性的完整的哲学解释包括

两个方面：一个是说明性部分，一个是规范性或证立性部分。他所提出的构成性惯习理论，属于说

明性部分，〔２０〕它只解决ｈｏｗ的问题，而不关心ｗｈｙ的问题。
〔２１〕 但诚如朱莉·迪克森（Ｊｕｌｉｅ

Ｄｉｃｋｓｏｎ）批评的那样，惯习主义这个术语本来就会引起人们的误解，给人的感觉是在解释为什么法

官们应当接受承认规则的约束而参与法律实践。与其如此，毋宁阐明承认规则的真正作用，包括

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规范性。〔２２〕我认为，这个批评还是相当中肯的，法理论发展不应该故步自封

在说明性和描述性上。事实上，对开创描述性法哲学的哈特本人的方法论立场之解读，也未必就

是要将这种激进的分离论视为法哲学的使命。〔２３〕

不过，马默可能有其苦衷。他认为我们要认识到法哲学应当有自身的界限。他之所以把那些

规范性问题拱手让与道德 政治哲学，是在固守着法哲学独立性论题。但我们认为，保持法哲学相

对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当然有其合理性，几乎也没人反对。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我们是否同意这种独立性，而是要阐明这种独立性的依据。因此，我们自然会去追问：马默给法

哲学划出这条鲜明界限的理由何在？遗憾的是，马默在书中没有给出一个完备解释，而近乎一种

独断。不过，我们应该努力替马默回答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界限要结合其目的来阐明，法哲学的界限自然也要依据其自身的目的

来判定。谈起一个学科的目的，容易引起很多的争议，也很难给出一个统一或固定的标准。不过，

拉兹的说法的确令人信服。他认为法哲学（法律理论）主要任务就在于帮助我们懂得人们如何理

解他们自己，进而促进我们对社会的理解。〔２４〕法律，无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手段，

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理解法律，自然会很大程度上促进我

们对自身以及社会的认识，也会相应地消除那些对法律和社会性质认识的谬误与偏见。

以此目的来看马默所秉持的描述性法哲学立场，恐怕其很难完成法哲学应有的使命，充分实

现对人类的自我理解（ｓｅｌ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一个完整的法律理解，应当包括法律是什么，它在我们

的社会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它对于我们而言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又为

什么参与它、在意它，等等。了解法律的性质，不仅仅是去描述它的存在形态，还要包括它在我们

社会中扮演的道德和政治角色。〔２５〕唯有如此，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法律图景，这样的法律理解才

真正促进了人类的自我理解。所以，描述性法哲学并非错误或不重要，而是不够充分和完整。

事实上，当代很多非实证主义者都认为法律本身也有着独特的目的。比如，富勒认为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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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ｗ”，１０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９２（２０１４）．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３２２．类似的观点可参见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ＪｕｌｅｓＬ．Ｃｏｌｅｍａｎ＆ＳｃｏｔｔＪ．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ｄｓ．），犜犺犲犗狓犳狅狉犱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犮犲犪狀犱

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狅犳犔犪狑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３７０．亦可见其译文，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法哲学与政治哲

学》，庞正译，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４年春季卷，第９０页。

ＤａｎｎｙＰｒｉｅｌ，“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７Ｌａｗ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９１

（２００８）．



动是受目的指引的，法律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应当被视为一项有目的的事业。〔２６〕德沃金也

认为，法律存在一个本旨（ｐｏｉｎｔ）。虽然我们可能对法律的本旨或目的是否存在以及到底是什么还

会有争议，但是，起码我们不能将其排除在法哲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如果法律确有其目的或本旨，

那么它会对我们理解法律实践产生什么影响？它在法律实践中又如何发挥作用？法律价值对法

律实践的复杂影响为何？特别是它们是否会影响我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看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这种影响的机制为何？这些问题可能是特殊的，却也具有高度的一般性，似乎都不应该被排除在

法理论之外。〔２７〕

四、结　　语

总体而言，《法哲学》全书主线清晰，论证严谨，堪称杰作，值得推荐给读者诸君。它既给我们

展现了过去一个多世纪法哲学的发展脉络，又凸显了当今法哲学争议的焦点。尤其可贵的是，马

默教授在这场壮阔的学术盛宴中，并非是一个冷漠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内在参与者。在法律性

质问题上，他承继了奥斯丁、凯尔森和哈特等实证主义者的血脉，提出了一种彻底的还原论，进一

步夯实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在法哲学方法论议题上，他又竭力捍卫描述性法哲学立场，给法

哲学与道德 政治哲学划上鲜明的界限。可以看出，马默教授一直在努力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把

法哲学的研究进程继续往前推进一步。

诚如其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所写道的：“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哲学的发展是靠每一小步的

努力而实现的，这一点也希望能够在本书中得到体现。在澄清过去一个世纪中一些主导法哲学的

问题方面，我只希望自己已经尽了微薄之力。”不过，坦率地讲，要想这种微薄之力真正能够在学术

史上稳固和持续的话，马默还是要去认真对待自己观点遭遇的一些挑战和质疑：一种彻底的还原

论是否可能？还原论立场与描述性法哲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描述性法哲学又真的能够承担

法哲学应有的使命吗？我想，读者诸君也都非常期待马默进一步的回应和对自己理论的发展。

（责任编辑：宾凯）

·９８·

叶会成：还原论与描述性法哲学是否可能？

〔２６〕

〔２７〕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９～１７５页。

参见范立波：《作为诠释事业的法律———〈法律帝国〉的批判性导读》，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２０１４

年卷。


